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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遴选第五批校中青年学术骨干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安徽理工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实施暂行办

法》（校政〔2011〕31 号），学校开展第五批校中青年学术骨

干遴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教师须具备的条件
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思

想素质和职业道德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为人师表，团

结协作。

2．从事教学科研一线工作，具有硕士以上学位，受聘担任

副教授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，申报当年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，

身体健康。

3．积极承担教学任务，担任一门以上基础课或专业课的教

学工作，教学效果优良。

4．近三年的年度考核均合格，不存在教学质量评价不合格

或因教学事故受到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的情形。

5．近三年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且具备下列

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（或第二作者并

为通讯作者）署名发表论文 3篇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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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在省级以上出版社公开出版学术专著（不少于 10 万

字）或副主编教材 1部以上，并以第一作者署名在国内外专业

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以上。

（3）参加（排名前三）省级教研或科研项目 1项以上，并

以第一作者署名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以

上。

（4）获省部级教学或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前 9名，二等奖

排名前 6名，三等奖排名前 5 名，并以第一作者署名在国内外

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以上。

（5）获市厅级科学技术一等奖排名前 7名，二等奖排名前

5名，三等奖排名前 4名，并以第一作者署名在国内外专业学术

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篇以上。

二、遴选程序、指标分配

本次遴选按照教师个人申请、学院（部）审核推荐、学校

评审的程序，择优确定培养人选。

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学院（部）二级学科的推荐人选 1名，

本校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受此限制。

三、申请教师须提交的材料

须提交材料如下：

1.《安徽理工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申请表》（从人事处主

页“最新下载”栏目下载）一式 3份，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。电

子版发送至 jszx@aust.edu.cn。

2.最高学位证书复印件。

3.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个人获奖证书复印件，包括教学类奖项、科研类奖项、

综合类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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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近三年承担的教学任务，须提供教学任务书。

6.近三年承担的教研或科研项目，须提供项目批文，与申

请表中填写的要一一对应。

7.近三年发表的论文，须提供论文期刊封面、版权页、目

录、正文的复印件，与申请表中填写的要一一对应。

8.近三年出版的专著（教材），须提供专著（教材）封面、

版权页的复印件，与申请表中填写的要一一对应。

材料 1，一式三份单独装订；材料 2-8，按顺序装订成册。

申请人所有材料齐全后装入档案袋，封面用《安徽理工大学中

青年学术骨干申请表》封面粘贴。

教师个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全责，教务、科研、发

展规划等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材料进行审核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7 月 8 日-9 月 4 日，教师提交申请，各学院（部）组织审

核、推荐，推荐结果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，

同时移交被推荐人选相关材料。逾期未报视为无推荐人选。（联

系人：刘云瑞，联系电话：6668995，行政楼 1111 办公室）

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，是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

要举措，对学科建设和教师发展意义重大，各学院（部）要高

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认真负责地把优秀教师推荐出来进行重点

培养，并按时间要求及时报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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